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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確保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技術服務組(以下簡稱本組)之 FSMS驗證業務，

並規範客戶減列/增列、特別稽核、暫時終止驗證、終止驗證驗證範圍等業務，

特訂定本作業標準。 

2. 範圍 

客戶依食品安全管理系統(FSMS)受理 FSMS 驗證系統之變更及特別稽核、暫時

終止、終止、減列/增列驗證範圍等作業案件之處理。 

3. 定義 

4. 作業內容 

4.1 變更之處理 

4.1.1 客戶申請 FSMS 時，管理系統如有下列變更或其他影響符合性

之變更情事時，應立即以「FSMS 驗證變更申請書」(TP-06-05)

及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來函通知本組： 

4.1.1.1 法律、商業、組織的狀況或所有權變更(例如廠商名稱)。 

4.1.1.2 組織及管理階層（例如負責人或國外案件代理人、重要管

理、決策或技術幕僚）變更。 

4.1.1.3 地址及場區變更(例如門牌整編、增列場區)。 

4.1.1.4 已認可登錄之管理系統下運作範圍變更(例如登錄範圍變

更、驗證規範改版)。 

4.1.1.5 管理系統及過程重大變更。 

4.1.1.6 遷移廠址(製造業)/營業地址(服務業)。 

4.1.1.7 停工或停業。 

4.1.1.8 暫時終止、終止驗證。 

經本組核對佐證資料無誤後，應通知客戶(或客戶代理人)同意其變更

之申請，並辦理電腦系統資料更新；若涉及驗證證書內容變更時，

應一併發繳費通知請客戶繳交換證相關費用，並於收費後辦理驗證

證書換發及填寫「FSMS 驗證證書變更一覽表」(TP-07-03)，並於電

腦系統資料更新。 

4.1.2 認可登錄客戶基本資料之變更 

4.1.2.1 申請客戶負責人/代表人 

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於收到客戶申請函、檢附「FSMS 驗

證變更申請書」(TP-06-05)，及於申請函上註明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經核對無誤後，應通知客戶(或客戶代理人)同意其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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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並辦理電腦系統資料更新。 

4.1.2.2 申請客戶名稱之變更 

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於收到客戶申請函、檢附「FSMS 驗

證變更申請書」(TP-06-05)，及於申請函上註明商業登記

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後，

確認客戶之食品安全有無因客戶名稱變更而有重大變動，

應事先判定其是否需赴現場查核。 

4.1.2.2.1 判定需赴現場查核者 

4.1.2.2.1.1 年度追查稽核尚未辦理者，依據 FSMS 追查

稽核作業程序(TP-06)，併當年度追查稽核一

併稽核(不須填表「客戶管理系統異動現場查

核報告」(TP-06-02))；惟客戶如時間迫切要

求時，應通知客戶得派遣稽核人員，必要時

本組得派遣稽核人員前往，並以「客戶管理

系統異動現場查核報告」(TP-06-02)辦理現場

稽核。 

4.1.2.2.1.2 年度追查已辦理者，應通知客戶派遣稽核人

員，必要時本組得派遣稽核人員前往，並以

「客戶管理系統異動現場查核報告」

(TP-06-02)辦理現場稽核。 

4.1.2.2.1.3 稽核完成後，除併當年度追查稽核一併稽核

者外，本組應將「客戶管理系統異動現場查

核報告」(TP-06-02)及「觀察發現報告」

(TP-05-15)，併客戶之改善計畫送行政人員辦

理審查及驗證決定。 

4.1.2.2.1.4 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應將認可登錄通知客戶；

若涉及驗證證書內容變更時，應一併發繳費

通知請客戶繳交換證相關費用，並於收費後

辦理驗證證書換發及填寫「FSMS 驗證證書

變更一覽表」(TP-07-03)，並於電腦系統資料

更新。 

4.1.2.2.2 判定不需赴現場查核者 

判定不需赴現場查核者，資料經核對無誤後，應通

知客戶(或客戶代理人)同意其變更之申請及繳交換

證費用，並辦理電腦系統資料更新，本組應於收費

後辦理驗證證書換發及填寫於「FSMS 驗證證書變

更一覽表」(TP-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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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 門牌整/改編 

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應於收到客戶申請函、檢附「FSMS

驗證變更申請書」(TP-06-05)，及於申請函上註明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經核對無誤，通知客戶同意登錄廠址變更及繳交換證費用，

並辦理電腦系統資料更新，本組應於收費後辦理驗證證書

換發及填寫「FSMS 驗證證書變更一覽表」(TP-07-03)。 

4.1.2.4 上述 4.1.2.1~4.1.2.3項之客戶，僅係英文資料變更 

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於收到客戶申請函後，應予以確認，

核定後再將結果通知客戶，並辦理電腦系統資料更新；惟

若屬客戶名稱及廠址之英文資料變更，因涉及驗證證書內

容變動，應一併請客戶繳交換證費用，並於收費後辦理驗

證證書變更及填寫「FSMS 驗證證書變更一覽表」

(TP-07-03)並換發證書。 

4.1.3 認可登錄客戶之登錄範圍變更作業 

4.1.3.1 增列認可登錄之產品/服務/活動項目或廠外單位 

客戶應向本組申請，本組先就客戶送交之申請函、擬增列

項目之簡要作業流程圖等影本，並於申請函上註明商業登

記證明文件、工廠登記證明文件或其他主管機關證明文件

等辦理審查，經審查結果： 

4.1.3.1.1 若客戶擬增列項目或廠外單位，與原認可登錄項目

之製程∕服務流程∕活動作業類似，經判定可不必派員

赴廠查核者，應依本程序書規定，將相關資料送審

查人員審查後，辦理認可登錄。本組行政作業承辦

人應將核定結果函覆客戶；證書內容核定變更後，

應發繳費通知請客戶繳交換證費用，並於收費後辦

理證書換發及電腦系統資料更新。 

4.1.3.1.2 經判定需派員現場查核時，本組應發函通知客戶同

意其申請。 

4.1.3.1.2.1 客戶若已完成該年度追查稽核後，因增列範

圍且要求當年度申請額外增加 1次追查稽核

者，該次額外追查其查核範圍得僅以增列範

圍為主，但仍應包含所有系統項目及前次相

關缺點之矯正確認。追查稽核報告之遞送、

審查及認可登錄等作業，比照「FSMS 追查

稽核作業程序」(TP-06)辦理。 

4.1.3.1.2.2 最後認可登錄結果，由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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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覆客戶。證書內容核定變更後，應通知客

戶繳交換證費用，並於收費後辦理證書換發

及填寫「FSMS 驗證證書變更一覽表」

(TP-07-03)，並於電腦系統資料更新；核定結

果不符認可登錄標準時，應依「FSMS 追查

稽核作業程序」(TP-06)通知客戶限期改善，

並由本組辦理，複查結果仍不符合標準時將

廢止認可登錄。 

4.1.3.1.3 上述變更認可登錄產品/服務/活動項目中若屬原認

可登錄範圍之中英文名稱變更者，客戶應向本組申

請，本組應事先就客戶送交之申請函及相關資料辦

理審查，並判定是否需派員赴廠稽核，後續作業請

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4.1.3.1.4 對已報備停工之認可登錄客戶，如於停工期間提出

增列申請時，應請客戶一併復工始得受理。 

4.1.3.2 減列認可登錄之產品/服務/活動項目或廠外單位 

4.1.3.2.1 若係客戶主動提出申請時，由本組辦理。本組行政

人員收到此類案件時，應將核定後之結果發函通知

客戶；證書內容核定變更後，應通知客戶繳交換證

費用，並於收費後辦理證書換發。 

4.1.3.2.2 若係追查時主導稽核員發現客戶原認可登錄範圍，

因產品/服務/活動項目之設備已完全撤除不再產製/

提供服務等情形，於雙方協議同意後，應於總結報

告中建議予以縮減，並於核准頁中說明減列原因；

或部分驗證範圍持續地或嚴重地無法符合驗證要求

時，本組得以減列驗證範圍，應依「FSMS 追查稽

核作業程序」(TP-06)辦理。本組行政作業承辦人應

將核定結果函覆客戶；證書內容核定變更後，應通

知客戶繳交換證費用，並於收費後辦理證書換發。 

4.1.3.3 停工/停業案件處理 

認可登錄客戶其停工/停業在 1個月以上時，應向本組申

報，本組應派員以「客戶管理系統異動現場查核報告」

（TP-06-02）辦理現場確認，經確認後依規定函覆客戶；

停工/停業期間不得超過 1年，期滿未能復工或恢復營業

者，得於期滿前申請延展，最長得延展 6個月。停工/停

業申請經同意備查者，本組行政人員應辦理資料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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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暫時終止及其恢復驗證之案件處理 

4.2.1 取得認可登錄客戶有下列情事者，由本組依個案陳核後，通知

客戶暫時終止其認可登錄： 

4.2.1.1 追查稽核時發現不符合驗證標準/規範，且未於限期內改

善者。 

4.2.1.2 核備客戶停工或停業期間。 

4.2.1.3 未依規定繳納相關費用，經通知後逾期仍未繳納者。 

4.2.1.4 客戶主動申請暫時終止其食品安全認可登錄者。 

4.2.1.5 客戶相關法定證照遭主管機關撤銷、註銷或廢止者。 

4.2.1.6 驗證證書及驗證標誌之使用不符合本組規定者，經通知限

期改善仍未完成改善者。 

4.2.1.7 未遵守聲明書上驗證權利義務規章中之義務者。 

4.2.1.8 未能持續符合主管機關相關法規之規定者。 

4.2.2 暫時終止驗證時，本組以書面方式通知客戶，並於本組網站暫

時移除該客戶資料及其驗證通過之組織資料。 

4.2.3 通過客戶收受本組暫時終止驗證範圍通知時，應立即停止暫時

終止驗證範圍內之驗證相關宣傳，且不得再發出暫時終止驗證

範圍內之產品、文件及宣導品等。 

4.2.4 驗證暫時終止之期限由本組依個案情形定之，最長以六個月為

限。 

4.2.5 經暫時終止驗證之客戶，本組確認客戶就暫時終止之原因於規

定期限內完成矯正措施時，恢復其驗證。 

4.3 終止驗證之案件處理 

4.3.1 取得認可登錄客戶有下列情事者，由本組依個案陳核後，通知

客戶終止其認可登錄： 

4.3.1.1 追查稽核或重新驗證發現有主要不符合項目者。 

4.3.1.2 經本組通知暫時終止驗證並限期矯正，限期視個案情形而

定之，最長以六個月為限，未於期限內完成矯正者。 

4.3.1.3 停業期滿未申請復業者。 

4.3.1.4 收受本組驗證相關規定變更通知後，未於期限內有效調整

者。 

4.3.1.5 濫用本組驗證證書及驗證標誌者。 

4.3.1.6 經查有虛偽不實，且情節重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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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7 客戶自動申請終止者。 

4.3.1.8 拒絕或未能配合本組進行追查稽核、複查作業或重新驗證

者。 

4.3.1.9 未符合主管機關要求或規定，經通知限期改善仍未完成改

善者。 

4.3.1.10 規避、妨礙或拒絕接受之本組稽核者。 

4.3.2 終止驗證時，本組以書面方式通知客戶，並於本組網站移除該

客戶資料及其驗證通過之組織資料。 

4.3.3 終止驗證之客戶，應立即停止使用本組驗證標誌與驗證證書於

相關宣傳品或產品上，並於次日起 15日內繳回驗證證書。 

4.3.4 終止驗證之客戶，於驗證決定終止之次日起三個月內，不得重

新申請驗證。 

5. 相關資料 

5.1 FSMS 驗證作業管制程序(TP-05) 

5.2 FSMS 追查稽核作業程序(TP-06) 

6. 表單/附件 

6.1 客戶管理系統異動現場查核報告(TP-06-02) 

6.2 FSMS 驗證變更申請書(TP-06-05) 


